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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与资质要求

1、 资质要求
1.供应商须具有独立承担民事责任的能力，须提供有效的营业执照副本。
2.煎药能力应满足采购人需求，供应商应具备煎药能力不可低于800付/日，须提供相关符合煎药要求设备采购合同或发票并对煎药能力进行说明，且能保证上述设备用于我院煎药服务。
3.煎药室应当由具备一定理论水平和实际操作经验的中药师或执业药师（专业类别为中药学）具体负责煎药室的业务指导、质量监督及组织管理工作，须提供不低于1名专业技术人员（中药师）的资格证书及供应商与其签订的有效劳务合同。
4.煎药人员应当在从业前进行体检，并每年至少体检一次。传染病、 皮肤病等患者和乙肝病毒携带者、体表有伤口未愈合者不得从事煎药工作。
二、设施与设备要求
1.中药煎药室（以下称煎药室）应当远离各种污染源，周围的地面、路面、植被等应当避免对煎药造成污染。煎药室的房屋和面积应当根据本医疗机构的规模和煎药量合理配置。工作区和生活区应当分开，工作区内应当设有储藏（药）、准备、煎煮、清洗等功能区域。煎药室应当宽敞、明亮，地面、墙面、屋顶应当平整、洁净、无污染、易清洁，应当有有效的通风、除尘、防积水以及消防等设施，各种管道、灯具、风口以及其它设施应当避免出现不易清洁的部位。 
2.煎药室应当配备完善的煎药设备设施，并根据实际需要配备储药设施、冷藏设施以及量杯（筒）、过滤装置、计时器、贮药容器、药瓶架等。煎药工作台面应当平整、洁净。煎药容器应当以陶瓷、不锈钢、铜等材料制作的器皿为宜，禁用铁制等易腐蚀器皿。储药容器应当做到防尘、防霉、防虫、防鼠、防污染。用前应当严格消毒，用后应当及时清洗。 
3.煎药设备设施、容器使用前应确保清洁，要有清洁规程和每日清洁记录。用于清扫、清洗和消毒的设备、用具应放置在专用场所妥善保管。煎药室应当定期消毒。洗涤剂、消毒剂品种应定期更换，符合《食品工具、设备用洗涤卫生标(GB14930.1)和《食品工具、设备用准》洗涤消毒剂卫生标准》(CB14930.2)等有关卫生标准和要求，不得对设备和药物产生腐蚀和污染。
三、煎药的质量标准
将代煎药品业务委托给具有相关资质的第三方机构，煎药流程和煎药质量要以《医疗机构中药煎药室管理规范》为准则，且需要符合以下几点细则：
1.一般药物的煎煮要求
①浸泡时间≥30分钟； 
②煎煮用水量浸药面2-5厘米；
③一般药沸后再煎煮20-30分钟；
④解表类、清热类、芳香类药物沸后再煎煮15-20分钟；
⑤煎药过程中要搅拌药料2-3次；
⑥每剂药一般煎两次，将两煎药汁混合后再分装。煎药量遵医嘱。
2.特殊药物的煎煮要求
①先煎药：煮沸10-15分钟后，再入其它药同煎；
②后下药：在群药即将煎至预定量时，投下同煎5-10分钟；
③另煎药：切成小薄片煎2小时；
④烊化药：在其它药煎至预定量时，将烊化药置于去渣药汁中，微火煎药，同时不断搅拌，使之溶解；
⑤包煎药，凡有绒毛或细小籽粒及需包装后煎药的必须装入包煎袋闭合后，再与其他药物同煎；
⑥对于有其他特殊煎煮要求的药物，必须按相应的规范操作。
3.煎药的质量标准
①药渣煎透度要做到三无（无糊状块、无白心、无硬心）；
②煎药时药液不得溢出、煎干或煮焦；
③内服药与外用药必须有不同的标识区分；
④煎好的药液必须装入经过清洗和高温消毒的容器内，严防污染；
⑤煎出的药液量必须与方剂的剂数相符，分装剂量必须准确；
⑥使用煎药包装机包装药液，包装材料必须符合药品包装材料国家标准；
⑦打印的煎药卡或标签从领药起，必须紧随药袋、浸泡容器和盛药容器转移。
4.煎药能力
煎药能力应满足医院需求，委托的第三方机构煎药能力不可低于800付/日。
5.取药流及时间
当日16：00到达中药取药，17：30前完成药品、患者信息核对工作。次日16:00前完成配送。
运输要求：为保证药品运输质量，第三方机构须附运输车辆证明材料，无证明材料或者提供的证明材料无法证明其能力的视为无效投标。
四、煎药费用匹配方案
    煎药方式及对应的煎药费用单价见下表：
	煎药方式
	煎药费用

	煎药
	4元/付/2袋


委托第三方机构代煎的每付中药，医院从代煎费用中收取2%的管理费，余下煎药费归受委托机构所有，按年支付。
五、监督考核 
医院会对供应商的煎药及配送服务实施全方位监督，同时对供应商的设施、设备、人员配置、煎药质量开展定期抽检工作，相关监督与抽检情况均会如实记录并纳入服务考评体系。供应商应确保煎药过程全程处于监控覆盖之下，监控画面24小时向医院开放，并为医院配备专用监视器，便于实时查看煎药流程动态；此外，取药、煎药、成品送药的全过程均实现追溯管理，供应商应为医院提供配套的贴签设备，通过信息化手段确保每一个环节都能精准溯源、有据可查。最终，医院将严格依据服务考评标准，对供应商的服务质量进行奖惩。
